喀什万达广场建设项目（商业、酒店及住宅楼）万达城南区一标段“10·7”一般高处坠落
亡人事故调查评估报告
一、评估概况
2024年10月7日13时15分许，喀什万达广场建设项目（商业、酒店及住宅楼）万达城南区一标段xx#楼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0万元。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经过、原因、事故责任、相关处理情况等进行调查，市政府于2025年2月18日批复结案。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及《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和评估工作指南》要求，2026年1月19日，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市安防办实施，成立了由市委相关领导为组长，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为副组长，纪委监委、住建局、应急管理局、总工会、公安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相关同志为组员的事故调查评估组，依据《喀什万达广场建设项目（商业、酒店及住宅楼）万达城南区一标段“10·7”一般高处坠落亡人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报告），梳理出事故责任追究、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等方面的情况，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深入开展评估工作，并形成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二、对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处理及赔偿情况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情况
1.新疆拓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市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4月17日对新疆拓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300000元（叁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新疆拓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向指定银行缴纳了罚款。
2.新疆金洋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新疆金洋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处人民币30000元（叁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新疆金洋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3.新疆泽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新疆泽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100000元（壹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新疆泽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4.新疆传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新疆传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100000元（壹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新疆泽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5.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讨。
（二）对有关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
1.杨某（新疆拓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及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市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4月17日对杨某作出处人民币16000元（壹万陆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杨某向指定银行缴纳了罚款。
2.李某（新疆拓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李某作出处人民币20000元（贰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李某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3.孟某（喀什万达广场建设项目万达城南区一标段施工单位专职安全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孟某作出处人民币10000元（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孟某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4.刘某（喀什万达广场建设项目万达城南区一标段施工单位专职安全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刘某作出处人民币10000元（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刘某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5.夏某（喀什万达广场建设项目万达城南区一标段施工单位专职安全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夏某作出处人民币10000元（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夏某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6.刘某（喀什万达广场建设项目（商业、酒店及住宅楼）万达城南区一标段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第二款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刘某作出处人民币5000元（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刘某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7.冯某（喀什万达广场建设项目万达城南区一标段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冯某作出处人民币10000元（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冯某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8.刘某（新疆传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7月31日对刘某作出处人民币20000元（贰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刘某正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死者家属赔偿情况
新疆拓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善后工作已落实。
三、相关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新疆拓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责任落实情况
1、构建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制定覆盖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与操作规范；推行安全生产责任制，签订责任书，将安全目标分解至部门和个人。新修订的施工安全管理制度已印发至各施工班组，组织全体施工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并进行考核，确保每人都能熟悉掌握制度内容。
2、强化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采用lec对生产活动进行风险评估，按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管理；开展定期检查、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查，利用信息化平台建立隐患台账，实现“发现-整改-验收-销号”闭环管理。
3、提升人员安全素养：开展新员工三级安全教育、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组织全员参与应急演练。通过安全知识竞赛、案例分析、VR模拟、表彰奖励等活动，增强培训效果，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文化氛围。
4、安全监督常态化：增加经验丰富的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划分安全管理责任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每天对施工现场进行全覆盖巡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各类安全违规行为。设立安全举报奖励制度，鼓励施工人员对身边的安全隐患和违规行为进行举报，形成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良好氛围。
（二）新疆金洋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责任落实情况
为严格落实建设单位安全生产首要责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确保项目平稳推进，进一步完善了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制度，督促各参建单位、现场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监理人员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规制度，落实各自安全生产责任。
（三）新疆泽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责任落实情况
1、立即整改措施，快速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全面停工，逐点、逐处排查所有高处作业平台，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平台全部进行加固整改；在所有高空作业平台增设1.2米高双道防护栏杆，并挂安全立网，实现全封闭防护；在所有高处作业区域的坠落半径范围内设置水平安全网。
[bookmark: _GoBack]2、系统整改措施，全面完善监理管理体系：健全监理安全管理制度，实现常态化监管。建立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三必查"监管机制；全面实施监理日志电子化记录管理，对现场监理工作的开展情况、隐患排查情况、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详细梳理，实时记录，确保监理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组织公司全体监理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切实提升专业监理能力和现场管控水平。
（四）监管部门履职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1、提升监管效能、强化闭环管理：督促参建企业强化法律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推动安全观念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严格落实检查、交办、整改、复核、销号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所有安全隐	患见底清零，整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将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严管施工现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推广喀什市建设工程在线视频监管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施工现场全过程、全覆盖监管，督促项目“八大员”到岗履职、履职尽责，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严格执行整改验收制度，下发整改（停工）通知书的项目，必须报送整改回执并经核验通过后方可复工；市质监站每日派驻监督员深入一线开展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线索第一时间移交法制办依法处置，严厉打击违法分包、转包、无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等行为，全力规范房屋市政工程建设秩序。
四、总体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工作组认为，本起事故的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及事故企业均已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及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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